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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观塘区议会属下  
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 
第十一次会议记录  

 
日期： 2 0 1 7 年 7 月 2 0 日（星期四）  
时间：下午 2 时 3 0 分  
地点：九龙观塘观塘道 3 9 2 号创纪之城 6 期 2 0 楼 0 5 - 0 7 室  
     观塘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
 
出席者：  

 
委 员  

 
张 琪 腾 先 生 （ 主 席 ）  黎 树 濠 太 平 绅 士 ,  BBS ,  M H  
吕 东 孩 先 生 （ 副 主 席 ）  颜 汶 羽 先 生  
毕 东 尼 先 生  柯 创 盛 先 生 ,  M H  
陈 俊 杰 先 生  潘 任 惠 珍 女 士 ,  M H  
陈 华 裕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苏 丽 珍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
陈 耀 雄 先 生  谭 肇 卓 先 生  
郑 景 阳 先 生  邓 咏 骏 先 生  
郑 强 峰 先 生  谢 淑 珍 女 士  
张 姚 彬 先 生  黄 子 健 先 生  
何 启 明 先 生  黄 春 平 先 生  
洪 锦 铉 先 生 ,  M H  叶 兴 国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
金  坚 女 士   

 
增 选 委 员  

 
陈 嘉 欣 女 士  何 荣 添 先 生  
张 家 华 先 生  张 嘉 欣 女 士  
罗  静 女 士  李 亦 晋 先 生  
       
政 府 部 门 代 表  

 
李 树 邦 先 生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 
黄 金 华 先 生  环 境 保 护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（ 区 域 东 ） 3  
张 富 源 先 生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观 塘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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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洁 芸 女 士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东 九 龙 四 )  
赵 广 坚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( 2 )  
萧 洁 芝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（ 地 区 管 理 ）  
李 贤 斌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（ 区 议 会 ）  

  
 

协 助 讨 论 有 关 议 程 项 目 的 政 府 部 门 及 机 构 代 表  
 
议程项目 II－在前启德跑道末端设置政府飞行服务队启德分部的建议  

 
刘 晓 欣 女 士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港 岛 及 离 岛 拓 展 处  

总 工 程 师 /专 责 事 务  
张 继 祥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港 岛 及 离 岛 拓 展 处  

高 级 工 程 师 1 3  
杨 智 宁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港 岛 及 离 岛 拓 展 处  

工 程 师 2 2  
胡 伟 雄 机 长  香 港 政 府 飞 行 服 务 队  

总 机 师 (行 动 )  
娄 颖 涛 机 长  香 港 政 府 飞 行 服 务 队  

高 级 机 师 (行 动 ) 1  
叶 伟 雄 机 长  香 港 政 府 飞 行 服 务 队  

高 级 机 师 (行 动 ) 3  
李 钩 济 机 长  民 航 处  

高 级 直 升 机 营 运 督 察  
彭 嘉 豪 先 生  民 航 处  

航 空 安 全 事 务 主 任 (机 场 )  
黄 健 民 先 生 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 

执 行 董 事  
 

议程项目 III－无牌工匠小贩发牌事宜  
 
苏 志 强 先 生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 

卫 生 总 督 察 2  
林 国 添 先 生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 

高 级 卫 生 督 察 (小 贩 )  
 
议程项目 IV－观塘区内横额摆放事宜  

 
李 应 鸿 先 生  地 政 总 署  九 龙 东 区 地 政 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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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产 业 主 任  
陈 振 平 先 生  地 政 总 署  九 龙 东 区 地 政 处  

首 席 产 业 主 任  
 

秘 书  
 

周 步 田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（ 区 议 会 ） 4  
 
缺席者：  
 

委 员  
 
欧 阳 均 诺 先 生  徐 海 山 先 生  

 
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 I .  在前启德跑道末端设置政府飞行服务队启德分部的建议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 0 / 2 0 1 7 号）  
 
3 .  主 席 欢 迎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港 岛 及 离 岛 拓 展 处 总 工 程 师 /专 责 事 务 刘

晓 欣 女 士 、高 级 工 程 师 1 3 张 继 祥 先 生 及 工 程 师 2 2 杨 智 宁 先 生 ，香 港 政 府

飞 行 服 务 队 (下 称 「 飞 行 服 务 队 」 )总 机 师 (行 动 )胡 伟 雄 机 长 、 高 级 机 师 (行
动 ) 1  娄 颖 涛 机 长 及 高 级 机 师 (行 动 ) 3 叶 伟 雄 机 长 ， 民 航 处 高 级 直 升 机 营 运

督 察 李 钩 济 机 长 及 航 空 安 全 事 务 主 任 (机 场 )彭 嘉 豪 先 生 ，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

(下 称 「 顾 问 公 司 」 )执 行 董 事 黄 健 民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4 .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刘 晓 欣 女 士 及 杨 智 宁 先 生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5 .  十 三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5 . 1  委 员 担 心 将 来 飞 行 救 援 服 务 的 需 求 增 加 ，所 造 成 的 噪 音 影 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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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 不 可 接 受 ；委 员 亦 指 出 启 德 相 关 设 施 均 由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

员 会 主 导 ， 希 望 理 解 今 次 为 何 会 咨 询 本 委 员 会 ；  
 

5 . 2  委 员 查 询 飞 行 服 务 队 会 否 考 虑 使 用 现 有 的 石 岗 机 场 ，以 及 对

民 用 机 师 的 技 术 及 纪 律 表 示 关 注 ，希 望 多 理 解 商 用 直 升 机 服

务 的 监 管 措 施 ；  
 

5 . 3  委 员 查 询 ， 会 否 禁 止 直 升 机 于 夜 间 升 降 ；  
 

5 . 4  委 员 建 议 考 虑 加 大 隔 音 屏 障 以 及 预 留 附 近 土 地 作 相 关 用 途 ；  
 

5 . 5  委 员 希 望 部 门 能 提 供 更 多 噪 音 数 据 及 飞 行 路 线 数 据 以 释 除

疑 虑 ， 并 建 议 在 附 近 兴 建 主 题 公 园 让 市 民 认 识 飞 行 服 务 队 ；  
 

5 . 6  委 员 感 谢 飞 行 服 务 队 一 直 以 来 为 市 民 提 供 紧 急 服 务 ，希 望 有

更 详 尽 资 料 ， 以 进 一 步 了 解 拟 建 分 部 的 服 务 ；  
 

5 . 7  委 员 表 示 支 持 紧 急 服 务 在 拟 议 位 置 设 立 分 部 ，并 指 出 观 塘 沿

岸 的 居 民 很 多 ， 应 想 办 法 尽 量 减 低 噪 音 的 影 响 ；  
 

5 . 8  委 员 表 示 关 注 未 来 商 用 直 升 机 的 运 作 ，特 别 是 升 降 频 率 ，监

管 措 施 及 条 文 ；  
 

5 . 9  委 员 表 示 尊 重 前 人 的 规 划 决 定 ，不 反 对 飞 行 服 务 队 于 拟 议 位

置 设 立 分 部 ，并 指 出 ，未 来 如 有 商 用 直 升 机 希 望 于 拟 议 位 置

运 作 ， 需 要 再 咨 询 区 议 会 ；  
 

5 . 1 0  委 员 表 示 飞 行 服 务 队 的 服 务 不 单 广 受 市 民 欣 赏 ，游 客 也 十 分

感 兴 趣 ，认 为 应 预 留 附 近 用 地 让 市 民 及 游 人 观 看 停 机 坪 ，并

发 展 导 赏 团 等 服 务 作 教 育 用 途 ，以 鼓 励 多 元 及 正 向 的 生 涯 规

划 ；  
 

5 . 1 1  委 员 表 示 对 飞 行 服 务 队 多 年 来 的 专 业 服 务 表 示 敬 佩 ，但 指 出

启 德 旧 跑 道 与 观 塘 区 之 间 的 天 桥 对 区 域 的 交 通 至 关 重 要 ，则

若 拟 建 分 部 对 天 桥 的 建 设 有 影 响 ， 则 不 宜 再 作 考 虑 ；  
 

5 . 1 2  委 员 赞 赏 飞 行 服 务 队 的 专 业 服 务 及 支 持 设 立 分 部 ，但 就 拟 建

分 部 对 咨 询 中 的 环 保 连 接 系 统 以 及 区 域 的 整 体 规 划 的 影 响 ，

以 及 未 来 商 用 直 升 机 的 监 管 表 示 关 注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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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3  委 员 表 示 拟 议 位 置 实 属 「 黄 金 地 段 」， 建 议 先 兴 建 较 高 的 楼

房 后 ，再 于 屋 顶 设 置 停 机 坪 ；委 员 表 示 支 持 飞 行 服 务 队 设 置

分 部 的 同 时 ，也 认 为 商 用 直 升 机 服 务 也 可 接 受 ；但 委 员 对 拟

议 工 程 会 否 影 响 环 保 连 接 系 统 及 天 桥 的 建 设 表 示 十 分 关 注 。  
 
6 .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港 岛 及 离 岛 拓 展 处 刘 晓 欣 女 士 响 应 指 ， 考 虑 到 启 德

分 部 的 拟 议 地 点 并 非 位 于 观 塘 区 ，于 该 选 址 设 立 分 部 与 观 塘 区 直 接 相 关 的

主 要 是 噪 音 与 环 境 方 面 ，因 此 决 定 咨 询 本 委 员 会 。刘 女 士 亦 指 出 启 德 分 区

规 划 大 纲 图 经 过 三 轮 公 众 参 与 后 落 实 ，当 中 包 括 把 拟 议 地 点 划 作 直 升 机 场

用 途 ，供 跨 境 直 升 机 使 用 。政 府 建 议 于 上 述 选 址 建 立 飞 行 服 务 队 的 启 德 分

部 ，同 时 保 留 其 提 供 商 用 直 升 机 服 务 的 用 途 ，以 善 用 珍 贵 的 土 地 资 源 。另

外 ，处 方 会 继 续 就 启 德 分 部 项 目 与 负 责 环 保 连 接 系 统 的 九 龙 拓 展 处 保 持 紧

密 联 络 ， 确 保 分 部 工 程 不 影 响 天 桥 的 设 计 。  
 
7 .  飞 行 服 务 队 胡 伟 雄 机 长 响 应 指 ， 石 岗 机 场 为 解 放 军 用 地 ， 因 此 并 不

是 建 设 分 部 可 考 虑 的 地 点 。胡 机 长 亦 阐 述 了 飞 行 服 务 队 拟 建 分 部 的 紧 急 服

务 运 作 ，以 及 噪 音 及 风 向 等 数 据 。胡 机 长 亦 补 充 ，拟 建 分 部 在 邮 轮 码 头 旁 ，

隔 音 屏 障 亦 采 取 透 明 设 计 ，以 供 途 人 欣 赏 停 维 港 景 色 ，在 码 头 相 邻 的 一 端

可 以 观 看 分 部 运 作 。将 来 ，当 分 部 运 作 成 熟 及 资 源 许 可 的 情 况 下 ，他 们 会

考 虑 安 排 地 区 持 份 者 视 察 分 部 运 作 以 推 广 飞 行 服 务 队 服 务 。  
 
8 .  民 航 处 彭 嘉 豪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商 用 飞 行 员 受 民 航 处 监 管 ， 驾 驶 直 升 机

需 要 有 相 关 执 照 ，及 接 受 定 期 检 核 。如 果 未 来 会 于 该 处 发 展 商 用 直 升 机 服

务 ，直 升 机 场 营 办 商 会 参 照 飞 行 服 务 队 分 部 的 安 排 。而 按 照 现 时 资 料 ，现

有 及 潜 在 的 商 用 航 点 都 在 香 港 的 西 边 ，升 降 及 航 道 都 远 离 观 塘 区 民 居 。现

时 香 港 到 澳 门 的 商 用 航 班 为 每 日 2 0 班 ，由 上 午 1 0 时 半 至 晚 上 1 0 时 5 9 分

提 供 服 务 。 彭 先 生 补 充 ， 现 时 上 环 港 澳 码 头 的 停 机 坪 ， 升 降 容 量 为 每 年

5 5 , 0 0 0 次 ， 而 现 时 用 量 只 为 每 年 1 0 , 0 0 0 次 左 右 。  
 
9 .  两 名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9 . 1  委 员 关 注 飞 行 服 务 队 与 商 用 直 升 机 服 务 共 享 停 机 坪 的 技 术 事

宜 ； 以 及  
 

9 . 2  委 员 再 次 鼓 励 预 留 附 近 用 地 供 途 人 驻 足 观 赏 。  
 
1 0 .  飞 行 服 务 队 胡 伟 雄 机 长 响 应 指 飞 行 服 务 队 已 有 考 虑 相 关 技 术 问 题 ，

感 谢 委 员 关 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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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刘 晓 欣 女 士 回 应 指 ，拟 议 选 址 面 积 有 限 ，加 上 基 于

安 全 及 保 安 考 虑 ，因 此 并 不 建 议 在 选 址 内 预 留 空 间 开 放 予 公 众 使 用 。不 过 ，

按 现 时 的 设 计 ，分 部 一 边 是 邮 轮 码 头 ，另 一 边 是 公 园 ，均 开 放 予 公 众 人 士

驻 足 观 赏 。  
 
1 2 .  主 席 感 谢 各 有 关 部 门 于 会 前 安 排 委 员 会 成 员 视 察 飞 行 服 务 队 总 部 。

主 席 表 示 ，尽 管 拟 议 位 置 不 在 观 塘 区 范 围 内 ，但 要 考 虑 到 所 发 出 的 噪 音 对

观 塘 区 居 民 影 响 最 大 ，因 此 观 塘 区 也 是 重 要 的 持 份 者 ，希 望 部 门 与 地 区 保

持 紧 密 沟 通 。委 员 会 请 部 门 考 虑 增 高 隔 音 屏 障 的 建 议 ，以 及 请 部 门 备 悉 委

员 会 对 设 立 商 用 直 升 机 服 务 有 保 留 ，要 求 相 关 部 门 将 来 设 立 商 用 直 升 机 服

务 时 再 作 充 分 咨 询 。主 席 最 后 总 结 ，发 言 的 委 员 有 条 件 地 支 持 飞 行 服 务 队

于 拟 议 地 段 设 立 分 部 ，提 供 紧 急 救 援 服 务 。另 外 ，主 席 提 醒 部 门 留 意 是 项

工 程 不 能 影 响 环 保 连 接 系 统 及 天 桥 的 工 程 。  
 
1 3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I I .  无牌工匠小贩发牌事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 1 / 2 0 1 7 号）  
 
1 4 .  主 席 欢 迎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下 称「 食 环 署 」 ) 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

卫 生 总 督 察 2 苏 志 强 先 生 及 高 级 卫 生 督 察 (小 贩 )林 国 添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1 5 .  食 环 署 苏 志 强 先 生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1 6 .  九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6 . 1  委 员 查 询 申 请 个 案 可 否 一 次 过 讨 论 ；  
 

1 6 . 2  委 员 关 注 牌 照 发 出 后 的 监 管 及 投 诉 处 理 事 宜 ；  
 

1 6 . 3  委 员 关 注 相 关 大 厦 出 入 口 发 生 事 故 时 的 责 任 问 题 ；  
 

1 6 . 4  委 员 表 示 街 上 小 贩 经 常 违 规 扩 张 ， 对 批 出 小 贩 牌 照 有 保 留 ；  
 

1 6 . 5  委 员 表 示 支 持 协 助 传 统 工 匠 ，但 担 心 发 出 牌 照 后 工 匠 会 违 规

扩 张 导 致 阻 街 ；  
 



7 

 

1 6 . 6  委 员 表 示 支 持 固 有 的 基 层 消 费 模 式 ，并 查 询 两 位 申 请 者 的 年

龄 以 及 查 询 牌 照 可 否 传 承 ；  
 

1 6 . 7  委 员 表 示 去 年 曾 处 理 类 似 个 案 ， 希 望 理 解 营 运 情 况 以 作 参

考 ；  
 

1 6 . 8  委 员 表 示 支 持 保 留 传 统 特 色 行 业 ，以 及 支 持 技 艺 传 承 ，但 申

请 位 置 狭 窄 ，建 议 部 门 开 发 墟 市 ，提 供 正 式 的 地 方 让 工 匠 营

业 ； 以 及  
 

1 6 . 9  委 员 希 望 理 解 牌 照 的 期 限 及 牌 照 可 否 传 承 。  
 
1 7 .  食 环 署 苏 志 强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1 7 . 1  每 个 申 请 个 案 进 度 不 同 ，亦 需 经 多 个 部 门 审 核 ，署 方 会 尽 可

能 将 有 结 论 的 过 案 一 并 咨 询 ；  
 

1 7 . 2  获 发 牌 照 的 工 匠 可 以 在 指 定 范 围 内 存 放 物 品 ；  
 

1 7 . 3  有 关 个 案 为 钟 表 维 修 服 务 ， 违 规 扩 张 的 可 能 性 甚 低 ；  
 

1 7 . 4  署 方 有 设 立 街 市 档 位 ， 开 放 予 公 众 竞 投 ， 包 括 宜 安 街 街 市 ，

鲤 鱼 门 道 街 市 等 ， 传 统 工 匠 有 兴 趣 可 参 与 竞 投 ；  
 

1 7 . 5  两 个 申 请 个 案 的 工 匠 年 龄 为 6 2 岁 及 7 5 岁 ，根 据 现 行 小 贩 政

策 ， 小 贩 牌 照 不 设 继 承 权 ； 以 及  
 

1 7 . 6  去 年 获 委 员 会 支 持 发 牌 的 个 案 ， 有 关 申 请 数 据 近 日 才 收 齐 ，

所 以 仍 在 处 理 中 ， 但 申 请 人 已 获 通 知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。  
 
1 8 .  六 名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8 . 1  委 员 重 申 为 工 匠 另 觅 位 置 保 留 ，较 为 长 远 ，符 合 区 内 急 速 发

展 及 重 建 ；  
 

1 8 . 2  委 员 重 申 关 注 事 故 责 任 问 题 ；  
 

1 8 . 3  委 员 担 心 街 上 的 小 贩 的 监 管 ，以 及 牌 照 越 批 越 多 ，造 成 阻 街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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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4  委 员 关 注 牌 照 发 出 后 的 检 讨 机 制 ，并 指 出 现 时 个 案 一 的 位 置

有 钟 表 匠 营 业 ， 而 个 案 二 的 位 置 没 有 ；  
 

1 8 . 5  委 员 查 询 牌 照 不 能 从 持 牌 者 传 承 给 另 一 人 ，那 么 同 一 地 址 能

否 传 承 ； 以 及  
 

1 8 . 6  委 员 表 示 有 关 街 头 小 贩 的 执 法 效 果 成 疑 ；委 员 亦 表 示 需 要 考

虑 两 个 个 案 的 街 道 及 出 入 口 的 人 流 ，并 表 示 应 咨 询 相 关 大 厦

及 铺 位 。  
 

1 9 .  食 环 署 苏 志 强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1 9 . 1  部 门 关 注 个 案 位 置 在 大 厦 出 入 口 ，而 因 此 已 有 调 整 牌 照 的 法

定 面 积 ，而 经 民 政 事 务 处 咨 询 的 相 关 大 厦 法 团 并 没 有 提 出 反

对 意 见 ；  
 

1 9 . 2  尽 管 牌 照 不 能 传 承 ，但 若 果 该 址 营 运 畅 顺 ，将 来 有 相 同 种 类

的 行 业 申 请 于 同 一 位 置 经 营 ， 署 方 会 积 极 考 虑 ；  
 

1 9 . 3  2 0 0 8 - 2 0 0 9 年 登 记 的 1 7 位 工 匠 于 今 只 联 络 到 11 位 ， 因 此 在

此 议 题 下 最 多 只 会 有 11 个 个 案 需 要 处 理 ；  
 

1 9 . 4  任 何 违 规 的 行 为 ，特 别 是 违 规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，影 响 附 近 人 流

或 阻 街 ，署 方 会 透 过 执 法 手 段 改 善 ，严 重 者 可 吊 销 牌 照 ；以

及  
 

1 9 . 5  有 关 个 案 二 ，于 2 0 0 8 - 2 0 0 9 年 登 记 时 ，该 工 匠 是 在 上 址 营 业 ，

但 中 间 有 段 时 间 曾 经 迁 离 ， 后 来 得 知 本 计 划 就 再 来 申 请 。  
 
2 0 .  三 名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0 . 1  委 员 表 示 事 故 责 任 问 题 应 厘 清 ，另 外 相 关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也 应

充 分 考 虑 ；  
 

2 0 . 2  委 员 查 询 区 内 其 他 的 传 统 行 业 或 街 头 技 艺 可 否 作 此 类 申 请 ；

以 及  
 

2 0 . 3  委 员 表 示 ，现 时 应 当 重 新 检 视 区 内 街 头 小 贩 的 需 求 ，集 中 另

觅 场 所 发 展 墟 市 ， 才 贴 合 小 区 现 状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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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食 环 署 李 树 邦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2 1 . 1  现 时 的 个 案 为 立 法 会 就 保 留 传 统 工 匠 事 宜 的 议 决 后 ，全 港 十

八 区 统 一 根 据 2 0 0 8 - 2 0 0 9 年 的 调 查 作 跟 进 及 审 批 ， 在 此 框 架

下 ， 观 塘 区 有 1 7 个 个 案 ， 现 余 11 个 个 案 有 跟 进 ， 而 其 他 街

头 小 贩 不 能 经 此 途 径 申 领 牌 照 ；  
 

2 1 . 2 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，包 括 消 防 处 及 警 方 ，均 有 就 申 请 个 案 表 达 意

见 ， 亦 因 此 今 次 的 批 准 面 积 不 是 固 有 的 0 . 9 米 乘 1 . 2 米 ， 而

是 下 调 至 0 . 3 米 乘 0 . 5 米 ； 以 及  
 

2 1 . 3  如 果 有 任 何 状 况 令 该 位 置 不 适 宜 营 业 ，包 括 地 区 发 展 、楼 宇

拆 卸 等 ，署 方 可 以 安 排 迁 置 有 关 持 牌 人 的 摊 位 ，而 在 情 况 适

宜 迁 回 时 予 以 优 先 考 虑 ；另 外 ，如 因 任 何 情 况 ，持 牌 人 不 再

营 业 ，但 该 位 置 营 业 情 况 良 好 ，署 方 亦 会 积 极 考 虑 发 牌 予 另

外 的 申 请 人 于 相 同 位 置 营 业 。  
 
2 2 .  主 席 决 定 以 不 记 名 举 手 投 票 的 方 式 逐 一 表 决 个 案 一 和 个 案 二 。  
 
2 3 .  投 票 的 结 果 为 个 案 一 ： 8 票 支 持 ， 4 票 反 对 ， 4 票 弃 权 ； 个 案 二 ： 5
票 支 持 ， 4 票 反 对 ， 8 票 弃 权 。  
 
2 4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个 案 一 与 个 案 二 均 获 委 员 会 支 持 发 牌 。  
 
 
I V .  观塘区内横额摆放事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 2 / 2 0 1 7 号）  
 
2 5 .  主 席 欢 迎 地 政 总 署 九 龙 东 区 地 政 处 总 产 业 主 任 李 应 鸿 先 生 及 首 席 产

业 主 任 陈 振 平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2 6 .  地 政 总 署 陈 振 平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2 7 .  八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7 . 1  委 员 认 为 「 商 业 」 用 途 定 义 不 清 晰 ；  
 

2 7 . 2  委 员 认 为 每 个 选 区 给 予 议 员 的 十 个 位 置 并 不 可 能 妥 善 利 用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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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. 3  委 员 认 为 的 十 个 位 置 不 足 够 亦 不 合 用 ， 询 问 向 部 门 建 议 位 置

是 否 可 行 ；  
 

2 7 . 4  委 员 表 示 曾 向 部 门 建 议 在 某 位 置 悬 挂 横 额 ，得 到「 不 能 开 放 」

的 回 复 ， 但 该 处 后 来 却 有 其 他 横 额 悬 挂 ；   
 

2 7 . 5  委 员 表 示 地 政 总 署 的 外 判 公 司 只 负 责 看 管 署 方 的 指 定 位 置 ，

而 食 环 署 的 外 判 公 司 则 只 负 责 街 道 清 洁 ， 对 来 历 不 明 及 非 悬

挂 在 指 定 位 置 的 横 额 ， 以 及 其 他 锁 在 栏 河 的 物 品 ， 欠 缺 清 晰

的 处 理 渠 道 ；  
 

2 7 . 6  委 员 希 望 ， 若 议 员 曾 要 求 开 放 某 位 置 ， 当 时 未 能 答 应 而 日 后

开 放 位 置 时 ， 可 否 先 予 相 关 议 员 优 先 考 虑 ； 另 外 ， 委 员 查 询

有 关 执 法 的 情 况 ， 除 移 除 违 规 横 额 外 ， 会 否 进 行 额 外 的 调 查

及 发 出 告 票 ；  
 

2 7 . 7  委 员 表 示 相 关 执 法 繁 复 ， 对 违 法 行 为 欠 阻 吓 力 ；  
 

2 7 . 8  委 员 表 示 ， 合 适 的 横 额 位 置 可 能 在 选 区 之 外 ， 但 现 况 并 不 容

许 议 员 跨 区 摆 放 横 额 。  
 
2 8 .  地 政 总 署 李 应 鸿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2 8 . 1  根 据《 路 旁 展 示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管 理 计 划 实 施 指 引 》，现 时 每 位

观 塘 区 议 员 可 于 议 会 的 整 段 任 期 内 ， 在 其 选 区 内 选 取 1 0  个

指 定 展 示 点 ， 如 委 员 希 望 跨 选 区 选 取 指 定 展 示 点 ， 需 要 在 区

议 会 通 过 相 关 安 排 (十 个 指 定 展 示 点 中 有 多 少 个 可 以 选 择 跨

选 区 指 定 展 示 点 )， 署 方 得 悉 后 会 作 出 适 当 配 合 ；  
 

2 8 . 2  商 业 宣 传 品 由 食 环 署 负 责 移 除 ， 遇 有 任 何 怀 疑 ， 可 直 接 向 食

环 署 反 映 。 总 括 而 言 ， 署 方 不 会 处 理 在 公 众 地 方 展 示 商 业 宣

传 品 的 申 请 。 为 审 慎 起 见 ， 食 环 署 会 与 地 政 总 署 核 对 资 料 ，

确 定 相 关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未 获 授 权 展 示 ， 食 环 署 才 会 移 除 ；  
 

2 8 . 3  每 位 区 议 员 可 按 其 需 要 于 议 会 的 整 段 任 期 内 ， 在 其 选 区 内 选

择 可 供 使 用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以 作 转 换 ，唯 其 选 取 指 定 展 示 点 后 ，

其 总 数 不 可 超 过 其 原 来 所 选 取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数 目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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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4  申 诉 专 员 公 署 于 2 0 0 8 年 1 2 月 向 署 方 作 出 建 议 ， 有 关 当 局 有

需 要 定 立 适 当 措 施 ， 设 定 指 定 展 示 点 数 目 上 限 ， 以 防 止 路 旁

宣 传 品 不 断 增 加 。 观 塘 区 总 共 有 1 , 3 6 0 个 指 定 展 示 点 ， 委 员

如 有 新 增 指 定 展 示 点 位 置 建 议 ， 地 政 总 署 可 以 作 出 配 合 ， 但

指 定 展 示 点 的 总 数 不 可 增 加 ；  
 

2 8 . 5  一 般 而 言 基 于 安 全 理 由 ， 行 人 过 路 位 置 及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栏 不

会 设 置 指 定 展 示 点 。  
 
2 9 .  六 名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9 . 1  委 员 表 示 曾 成 功 转 换 横 额 位 置 ；委 员 亦 表 示 ，理 解 应 付 非 法

摆 放 横 额 的 执 法 有 其 难 处 ，鼓 励 部 门 迎 难 以 上 ；委 员 亦 表 示 ，

2 0 1 5 年 中 于 九 龙 湾 地 铁 站 B 出 口 曾 有 怀 疑 违 规 的 大 型 商 业

摆 设 ，当 时 的 处 理 手 法 并 不 理 想 ，认 为 部 门 之 间 的 沟 通 以 及

与 委 员 间 的 沟 通 需 要 改 善 ；  
 

2 9 . 2  委 员 表 示 ，在 议 员 开 放 指 定 位 置 的 建 议 不 获 接 纳 ，而 后 来 相

同 位 置 开 放 时 ， 希 望 署 方 有 更 妥 善 的 处 理 ；   
 

2 9 . 3  委 员 表 示 ，根 据 部 门 的 解 说 ，有 相 当 数 量 的 横 额 摆 放 在 看 来

不 可 能 是 指 定 位 置 的 地 方 ，就 此 希 望 理 解 执 法 机 制 以 及 解 决

办 法 ；  
 

2 9 . 4  委 员 表 示 审 批 横 额 摆 放 位 置 及 处 理 怀 疑 违 规 横 额 摆 放 的 执

法 过 程 都 稍 显 冗 长 ；  
 

2 9 . 5  委 员 表 示 部 门 的 解 说 详 细 而 实 用 ，希 望 会 后 可 以 整 辑 一 份 就

申 请 、更 改 位 置 及 投 诉 横 额 摆 放 相 关 的 数 据 以 作 参 考 ；以 及  
 

2 9 . 6  委 员 重 申 署 方 在 执 法 方 面 可 以 更 果 断 ，以 更 频 密 及 直 接 的 方

式 移 除 违 规 摆 放 的 横 额 ， 加 强 阻 吓 作 用 。  
 
3 0 .  地 政 总 署 李 应 鸿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3 0 . 1  就 九 龙 湾 地 铁 站 B 出 口 的 大 型 商 业 宣 传 物 件 ， 查 实 该 构 筑 物

为 署 方 以 短 期 租 约 形 式 租 给 官 塘 跨 境 快 线 巴 士 管 理 有 限 公 司

用 作 售 票 亭 及 附 属 办 公 室 用 途 。 另 外 本 处 得 悉 路 政 署 拟 于

2 0 1 8 年 中 在 邻 近 九 龙 湾 港 鐡 站 B 出 口 建 造 一 条 横 夸 观 塘 道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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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人 天 桥 ， 受 该 工 程 影 响 ， 该 构 筑 物 将 要 搬 迁 ；  
 

3 0 . 2  商 业 宣 传 品 由 食 环 署 负 责 移 除 ， 遇 有 任 何 怀 疑 ， 可 直 接 向 食

环 署 反 映 。 总 括 而 言 ， 署 方 不 会 处 理 在 公 众 地 方 展 示 商 业 宣

传 品 的 申 请 。 审 慎 起 见 ， 食 环 署 会 与 地 政 总 署 核 对 资 料 ， 确

定 相 关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未 获 授 权 展 示 ， 食 环 署 就 会 移 除 ；  
 

3 0 . 3  署 方 乐 意 就 《 路 旁 展 示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管 理 计 划 实 施 指 引 》 整

辑 有 关 资 料 给 委 员 备 悉 ；  
 

3 0 . 4  区 议 员 于 当 选 时 ， 署 方 曾 发 出 一 份 指 定 展 示 点 位 置 的 列 表 以

供 参 考 及 选 择 ， 委 员 可 视 乎 需 要 参 照 并 向 署 方 提 出 建 议 ； 该

份 清 单 亦 有 传 阅 至 食 环 署 ， 以 便 食 环 署 执 法 。  
 
(会 后 补 注 ：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7 年 9 月 1 日 把 地 政 总 署 的 补 充 资 料 传 阅 至 各

位 委 员 。 )  
 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除 了 横 额 ， 观 塘 道 及 巧 明 街 有 易 拉 架 用 绳 缚 在 栏 河 上 ，

也 请 部 门 留 意 。  
 
3 2 .  食 环 署 李 树 邦 先 生 响 应 ，食 环 署 与 地 政 总 署 会 定 期 进 行 联 合 行 动 移

除 违 规 的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， 而 食 环 署 亦 有 定 期 移 除 违 规 的 商 业 宣 传 品 ， 以

及 易 拉 架 。 如 委 员 发 现 怀 疑 违 规 展 示 宣 传 品 ， 欢 迎 委 员 通 知 署 方 以 作 跟

进 。  
 
3 3 .  有 委 员 建 议 ，有 见 及 某 些 地 段 如 开 源 道 违 规 摆 放 情 况 严 重 ，地 政 总

署 或 食 环 署 不 必 再 强 调 分 工 ， 而 是 应 该 考 虑 互 补 ， 多 派 工 作 人 员 作 整 体

的 清 理 。  
 
3 4 .  主 席 总 结 ，希 望 部 门 跟 进 九 龙 湾 地 铁 站 B 出 口 的 大 型 商 业 宣 传 对 象

摆 放 事 宜 ， 并 表 示 由 于 跨 选 区 展 示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事 宜 牵 涉 所 有 区 议 员 ，

如 有 需 要 ， 该 事 项 适 宜 在 区 议 会 大 会 讨 论 。 主 席 亦 感 谢 地 政 总 署 代 表 出

席 是 次 会 议 为 议 题 作 详 细 解 说 。  
 
 
V .  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2 0 1 7 / 1 8 年度财政报告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 3 / 2 0 1 7 号）  
 
3 5 .  秘 书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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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文 件 。  
 
 
V I .  其他事项  
 
3 7 .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萧 洁 芝 女 士 表 示 ，地 区 主 导 行 动 计 划 中 ，今 年 的

主 题 包 括 有 剪 草 、灭 蚊 、灭 鼠 及 加 强 街 道 清 洁 等 ，下 星 期 将 会 到 六 个 分

区 向 居 民 分 发 蚊 怕 水 加 强 宣 传 ， 请 委 员 踊 跃 参 加 。  
 
3 8 .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派 发 宣 传 品 时 不 适 宜 向 领 取 物 品 的 市 民 索 取 个 人 资

料 。  
 
3 9 .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萧 洁 芝 女 士 表 示 ，市 民 领 取 区 议 会 宣 传 品 时 无 须

提 供 个 人 资 料 。  
 
4 0 .  主 席 提 醒 委 员 ，于 2 0 1 7 年 7 月 2 8 日 前 就 于 卫 生 黑 点 安 装 闭 路 电

视 系 统 一 事 表 达 意 见 。  
 
 
V I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4 1 . 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 0 1 7 年 9 月 2 1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 
4 2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5 时 3 0 分 结 束 。  
 
 
本会议记录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获得通过。 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 
2 0 1 7 年 9 月      


